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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全民指指指紋紋紋建建建檔檔檔之女性觀點+ 

 
 

彭渰雯
* 

 
美國總統布希在攻打阿富汗和伊拉克的時候，多次以「解放那些

帶頭巾的女人」為口號，來增加他發動戰爭的正當性；類似的，今年

在台灣再度浮上檯面的全民指紋建檔的計畫中，我們看到國家最愛

用、也講得最大聲的理由之一就是「保護婦女安全」。國家在擴張權

力以加強控制本國或是外國人民時，還宣稱是為著婦女的權益，這反

映了一種很典型的父權性格和思維。儘管全民指紋建檔計畫目前已經

因為大法官的介入而暫停，我們仍可以從性別的角度思考這個議題。 
女人因為經常成為犯罪受害者，而被國家預設為一定支持指紋建

檔。反對指紋建檔的自由主義者，也在這樣的辯論中容易被描繪為不

顧婦女安全的（男）人。筆者雖然不一定支持自由主義的無限上綱，

尤其反對以自由之名默許既有性別壓迫、歧視或性別化分工的持續複

製，但在這件議題上，卻認為國家的意圖是站不住腳的。我們當然同

意「良好的治安」關乎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是非常根本的人權要件，

問題在於全民按指紋並不必然能夠換得良好的治安，卻注定棄守同樣

根本的隱私與自由的基本價值。利弊權衡之下，女人更應站出來反對

全民指紋建檔，拒絕成為替錯誤政策背書的工具。 

治安、人權只能擇一？ 

大家都知道在 2002 年 8 月，膠著了八年的台北市某國小女老師被

性侵殺害的命案，據媒體報導因為兇嫌當兵指紋被建檔，而成為破案

                                                 
+  本文修改自作者宣讀於「邁向公民不服從：反對全民指紋建檔的運動與釋

憲戰略」討論會（2005 年 6 月 11 日）的發言稿 
*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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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這個新聞強化了許多婦女團體和社會大眾對於強制指紋建檔

的支持。女老師的父親，也就是當時的基隆市警察局局長吳振吉，在

一場記者會上說，部分人士認為全民指紋建檔是「違反人權」，讓他

百思不解，「難道婦女兒童的生命安全不重要嗎？（袁世珮， 
2002.8.11）」 

吳局長的這句話問得令人鼻酸。身為女人，恐怕更要覺得委屈和

不平。我們身處在一個經常遭受暴力和性暴力威脅和侵害的社會，作

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已經先被剝奪了一大塊；現在，一個無能維護人

民基本人身安全的國家，竟然還可以拿保護婦女為理由，要求大家放

棄更多的隱私和自由，以配合它所追求的滴水不漏的現代化管理。前

刑事警局長楊子敬在一篇媒體投書中，就清楚讓我們看到職司治安維

繫的警察，竟可以毫不自慚地以「治安不好」來警告民眾最好乖乖按

指紋的荒謬性： 

 
若有人問筆者贊不贊同全民指紋建檔？個人會反問：假使您買了

一獨棟房屋，敢不裝鐵窗或不設置任何保全設施，而住得安全、

安心，那就沒有全民指紋建檔的必要。反之，若您會覺得夜裡毛

毛的，無法安心入夢，那麼筆者建議，就是再怎麼不情不願，還

是捺個指紋換領身分證吧！（楊子敬，2005.5.27） 

 
楊子敬的發言（威脅）邏輯，和許多家長習以「保護女兒」之名

限制女兒晚上不准出門一樣，都是歸咎受害者（victim blame）。受害

者還要負責任，這顯然是個不正義的政策；而為了政府的辦案方便而

命令全民讓渡權利、無條件服從，更顯然是個不民主的政策。既不正

義又不民主，為什麼我們要服從這樣的愚弄？ 
我可以理解一些女性和婦女團體「接受」指紋建檔的兩難處境。

研考會說有七成以上民眾贊成指紋建檔，我認為不應說她們是贊成或

同意（consent to）指紋建檔，在一個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的脈絡

下做的選擇，不能夠稱做同意；充其量，它是無助之後的妥協。我覺

得畢恆達教授在他一篇讀者投書中問得好：「治安與人權，我們只能

二選一嗎？身為一個市民，為什麼不能要求一個享有人權，又能保障

人身安全的生活環境？（畢恆達，2003.6.7）」確實，我們根本就不該

接受二選一這種預設；輕易的接受「犧牲人權才能成就治安」這個命

題，只是讓我們失去雙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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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個指紋有什麼了不起？ 

話說回來，很多人在質疑「按個指紋有那麼嚴重嗎？」有人說：

指紋建檔才能保護大多數「好人」的人權；有人問：如果沒有做壞事，

為什麼會被侵犯到人權？也有人認為按指紋只是「忍受一時的不便」

（這裡的「不便」是指，按指紋弄髒手指頭、或是心理上「像犯人」

的適應過程），以求得社會整體利益。如果強制指紋建檔妥協的只是

那個弄髒指頭或是「像犯人」的感覺，那我們倒也不至於堅持反對到

底。問題就在於，這不是一件小事。 
我認為如果同意全民指紋強制建檔，至少有兩項嚴重的政治效果

／意涵。第一是我們對於國家警察化與集權控制的默許。透過這項「每

個人獨一無二的生物特徵」的建檔和數位化，國家得到更大的、更全

面的監控人民的權力與能力（capacity）。這裡我一直提的「國家」，

不是沒有頭沒有臉的幾棟中性的建築物。國家就是政府當中掌握權力

和管道的人。當人民配合今日看似善意的口令，將這項生物特徵交給

國家監控，一般人民無法知道誰掌握了你的指紋，不能預料國家會用

它來做些什麼。——這在今天台灣尚未穩定的政治環境下更令人憂

心，因為你很難預料下一位掌握最高權力的人是誰，還會進一步要些

什麼！ 
第二個政治效果，就是我們對於兩項不可分割的人權——隱私和

自由——輕易地棄守。事實上，即使指紋沒有建檔，我們的國家、社

會和社區，已經以迅雷不及掩耳的速度侵犯每個人的自由與隱私。透

過什麼？透過監控。街頭巷弄與大樓無所不在的監視系統，還有跟蹤、

跟拍、利用名人隱私來炒作收視率的媒體。尤其是後者，大剌剌地執

行道德審判，造成人人自危的效果。自由和隱私，是賠上多少人的血

汗、青春甚至生命換來的權利，但是直到今天它的基礎仍非常脆弱。

我們除了迫切需要強化每一個人尊重別人隱私、以及捍衛個人自由的

權利意識之外，對於國家任意的予取予求、動輒騷擾甚或強迫監控，

自然更需要抵抗。就這一點而言，指紋建檔是非常重要的防線，絕對

不能輕言退讓。 
我並非主張隱私與自由等權利在任何情況下都不能妥協——比如

對於仇恨女人的色情素材和歧視性言論，我就認同國家介入的必要。

但是，國家介入的手段是必須接受謹慎監督的。治安的改善確實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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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需要國家介入的人權議題，問題在於，「全民指紋建檔能夠改善治

安」的此類宣稱，實禁不起理性辯證的考驗；當「手段」的負面意涵

明顯超過其所能達成的「目的」時，我們自然沒有理由為了一個達不

到的目的，反而去賠上其他基本價值。 

利多於弊嗎？ 

大多數人都認為全民指紋建檔的政策「有利也有弊」，也都同意

必須依據「利大於弊」的原則來做最後決策。之所以造成爭議的原因，

就在於正反雙方對於其間利與弊的政治判斷，有很大出入。 
要先澄清的是，有一些經常被提到的指紋建檔的好處，例如辨認

無名屍或協尋走失的老人或智障人士；或者用指紋取代身分證或印

章，以加速戶政效率；或者預防別人濫用身分證開戶等等。關於這些

方便的考量，應當可以透過「自願」的指紋建檔機制來容納，讓有需

要或者對它的效益有期待者，能夠選擇此一途徑。這點應當不在爭議

範圍內，因此我就不多討論。 
關於「強制」全民指紋建檔的爭議關鍵，還是在於它對治安是否

真的利多於弊、並且多到足以說服人民支持國家的進一步監控。對此，

已經有很多人發表文章從經驗層次上批判「指紋辨識」的迷思：依賴

指紋辦案本身容易造成（不小心留指紋在現場的）無辜者遭受冤枉或

騷擾；有心策劃犯案者可以戴上手套避免留下證據，或者嫁禍他人——
試想，若是臨時起意犯案的初犯，又怎麼不會留下各種紕漏讓警方偵

查，而需要仰賴指紋？真正破壞治安的組織型犯罪者，是不會乖乖守

法去按指紋的；更別提有愈來愈多跨國的幫派份子，在台灣黑道的協

助下偷渡來台協助犯案，以目前台灣的海防水準，可以想見將發現一

大堆「無主」的指紋，又如何能夠因此破案？ 
要拼治安，我們有太多應當著力之處。寄望於指紋科技來破案，

只是讓我們相對不去檢討更結構性的犯罪動機、以及制度面的偵查專

業等面向的檢討。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黃文雄先生曾經引用李昌鈺博士

批評台灣科學辦案的疏漏，例如連一間證物室也沒有，對於維持犯罪

現場也顯然缺乏專業訓練。全民指紋建檔是一件耗資龐大的工程，這

筆經費應當運用在更為積極且根本的犯罪預防工作，例如提供更系統

性（而非插花的）性別、防暴課程與公民教育，以及更專業的刑事偵

查訓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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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句黃文雄的發問：「沒有身分證的那麼多民主國家是怎麼維

持治安的？（黃文雄，2004.6.8）」為了回應人民對於治安的呼聲，我

們國家要做的是，去了解那些尊重人權且治安優良的國家之經驗與機

制。我們希望國家能夠向「上」學習，而不是愈走愈威權、父權——
不要再警告我們晚上不要出門；不要再警告我們家家要裝上鐵窗；不

要再叫我們配合一下按個指紋——如果是受這種「歸咎受害者」思維

所支配的國家，我們寧願它不要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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